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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連 交 易

概覽

本集團與關連人士訂立的交易於上市後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將構成本行的關連交易。
本行預計這些交易於上市後將繼續進行，並會構成本行的全面豁免持續關連交易。此外，我們
於上市前與關連人士進行若干交易，而該等交易於上市後仍然繼續（假設該等交易於上市後進
行，則屬本行的關連交易）。

獲全面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商業銀行服務及產品

本集團由在中國註冊成立的商業銀行組成，受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銀保監會監管。本行在
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向客戶提供商業銀行服務及產品，其中包括本行的關連人士（如本行董
事、監事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下文載列本集團與關連人士之間的持續關連交易詳情：

向關連人士提供貸款等信貸服務

本集團在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或對本集團更有利的商業條款）並參考現
行市場利率向若干關連人士提供貸款等信貸服務（包括本集團發行的信用卡授出的信用額度）。
本行預期，上市後將繼續不時向關連人士提供貸款等信貸服務，並會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下
本行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本行向關連人士提供或將提供的貸款等信貸服務均為本行在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
一般商業條款（或對本行更有利的商業條款）進行，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A.87(1)條，這些交易
獲全面豁免遵守申報、公告、通函、獨立股東批准及年度審閱規定。

關連人士存款

我們在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或對本行更有利的商業條款）並參考現行市
場利率從本行若干關連人士吸納存款。我們預期，上市後關連人士將繼續不時在本行存款，因
此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下本行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關連人士存放或將存放的存款乃基於一般商業條款（或對本行更有利的商業條款），並
無以本行資產作抵押，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A.90條，這些交易獲全面豁免遵守申報、公告、
通函、獨立股東批准及年度審閱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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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銀行服務及產品

本行亦按正常收費標準向若干關連人士提供多項商業銀行服務及產品（如結算服務及理財
產品）。本行預期，上市後將繼續不時向關連人士提供這些銀行服務及產品，因此構成《上市規
則》第14A章下本行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向關連人士提供銀行服務及產品乃基於一般商業條款（或對本行更有利的商業條款）進
行，而這些交易全年合併計算的最高相關百分比率預期低於0.1%，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A.76(1)

條，這些交易獲全面豁免遵守申報、公告、通函、獨立股東批准及年度審閱規定。

上市後訂立則會構成關連交易的現存交易

A. 定製數據中心及研發中心

於2019年12月6日，本行與廣東宏遠集團產業發展有限公司（「宏遠產業」）訂立物業定製協議
（「定製協議」），購買根據本行的定製要求建設、位於東莞市南城街道科創路南側的宏遠國際人
工智能(AI)產業中心一期的第3號研發樓一至十六層（「物業」）。

相關《上市規則》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宏遠產業由廣東宏遠集團有限公司間接擁有50%的股權，而廣東
宏遠集團有限公司則由陳海濤先生（本行非執行董事及持有本行內資股約0.00610%的股東）擁有
30%的股權，並由陳海濤先生的兩名兄弟合共擁有39%的股權。

因此，宏遠產業是本行的關連人士，而如果定製協議於上市後才訂立，則根據《上市規則》
第14A章，訂立定製協議及其項下交易會構成本行的關連交易，且由於定製協議的最高適用百分
比率超過0.1%但低於5%，定製協議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的年度申報及公告規定，但根據

《上市規則》第14A.76(2)條獲豁免遵守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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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條款

定製協議的主要條款如下：

協議日期 • 2019年12月6日

訂約方 • 宏遠產業

• 本行

交易事項 • 宏遠產業須按其根據本行的定製要求擬備的施工圖紙建設物業，並於建設完
成後將有關物業交付予本行。

對價 • 約人民幣478.8百萬元

支付時間表 • 對價將按下列時間表支付：

應付款項
佔總對價
之百分比1

累計佔
總對價之
百分比1

   

人民幣千元 % %

簽訂定製協議後15個工作日內 143,640 30.0 30.0

取得施工許可證後15個工作日內 23,940 5.0 35.0

工程進度達正負零之日後15個
　工作日內 23,940 5.0 40.0

工程進度完成第三層之日後15個
　工作日內 19,152 4.0 44.0

工程進度完成第六層之日後15個
　工作日內 19,152 4.0 48.0

工程進度完成第九層之日後15個
　工作日內 19,152 4.0 52.0

工程進度完成第十二層之日後15個
　工作日內 19,152 4.0 56.0

工程進度完成第十五層之日後15個
　工作日內 19,152 4.0 60.0

結構封頂之日後15個工作日內 119,700 25.0 85.0

完成驗收手續後15個工作日內 47,880 10.0 95.0

完成辦理不動產權證後15個工作日內 23,940 5.0 100.0
  

總計 478,8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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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本行未於規定付款到期日內悉數支付到期的對價，則須於逾期期間每天按
逾期金額的0.05%支付賠償

物業面積
（按物業可辦
理不動產權證
的面積）

• 33,946.37平方米（實際面積以有關部門批准文件為準）

物業層數 • 16層

物業交付 • 宏遠產業須自(i)本行書面確認物業設計；及(ii)取得有關部門頒發的建設工程
規劃許可證之日起，35個月內完成物業竣工驗收備案手續並交付物業（「交付
期限」）。

對價調整 • 倘物業可辦理不動產權證的面積與定製協議約定者（即33,946.37平方米）發生
誤差，則按下列方式調整對價：

(i) 倘誤差低於或等於0.6%，則毋須調整對價；

(ii) 倘誤差超過0.6%但低於或等於3.0%，則每多出一平方米，則對價應增加
人民幣11,700元，而每減少一平方米，對價應減少人民幣11,700元（視情況
而定）；

(iii) 倘物業可辦理不動產權證的面積超出定製協議約定的面積3.0%以上，則
對價只就首3.0%的差額每平方米增加人民幣11,700元；及

(iv) 倘物業可辦理不動產權證的面積少於定製協議約定的面積3.0%以上，則
對價將就首3.0%的差額每平方米減少人民幣11,700元，而餘下差額的部分
每平方米減少人民幣14,040元。

終止及賠償 • 倘宏遠產業未於交付期限內交付物業，則本行有權選擇要求宏遠產業：

(i) 退還已付對價加上總對價的20%作為賠償；或

(ii) 繼續履行定製協議，並自交付期限屆滿次日起至物業實際交付日期每天
支付總對價的0.05%作為賠償（累計不超過總對價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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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本行違反法律法規或定製協議，倘宏遠產業未經本行同意將物業出售予
第三方，則宏遠產業須退還已付對價連同總對價的20%作為賠償。

• 倘宏遠產業未能辦理物業與其他地塊的業權分割，使其無法於驗收程序完成
後及於簽訂物業買賣協議起計一年內為本行辦理物業產權登記，且持續超過
30日，而本行已履行納稅義務（定義如下文），則本行有權選擇要求宏遠產業：

(i) 退還已付對價加上總對價的20%及本行產生的其他損失作為賠償；或

(ii) 繼續履行定製協議，安排在五年內辦理物業產權變更至本行名下，並自該
日起至物業產權變更之日（累計期限最長為五年）每天支付總對價的0.05%

作為賠償。倘產權變更在五年期限結束後仍未辦理，本行有權終止定製
協議。

• 倘本行(i)在規定付款到期日後兩個月內未能全額支付應付對價；(ii)單方面無
故解除定製協議；(iii)要求退還物業；或(iv)拒不配合辦理物業產權變更登記，
則宏遠產業可終止定製協議，且本行須支付總對價的20%作為賠償，而宏遠產
業須扣減上述賠償後退還本行已支付的餘下對價。

• 除定製協議列明的情況外，倘任何訂約方違反定製協議，則另一方可要求違
約方支付相當於總對價20%或實際損失金額（以較高者為準）的賠償。

稅項 • 本行負責(i)物業交付後的物業稅；及(ii)因申請產權證書及轉讓物業業權而產
生的稅費。

• 宏遠產業負責物業交付前的物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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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主要條款 • 物業交付後，本行每年於廣東省東莞市南城街道繳納的稅項不少於人民幣50

百萬元（「納稅義務」）。

• 物業交付後，本行可優先租賃地下停車場的136個停車位。

1. 僅供參考，並非定製協議條款的一部分。

訂立定製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本行現有數據中心於2012年投入服務，空間已接近消耗殆盡，故本行已租用第三方機架服
務器空間作為過渡解決方案。為支撐本行業務長遠發展，結合本行資訊科技戰略規劃，本行決
定建立新的數據中心和研發中心。

考慮到(i)經本行的評估及參考第三方諮詢公司的分析論證報告，宏遠國際人工智能(AI)產業
中心一期符合作為數據中心的選址要求；(ii)物業所在地周邊的配套設施完備；(iii)宏遠國際人
工智能(AI)產業中心一期定位人工智能領域，而人工智能是金融科技應用的主要技術之一，與本
行資訊科技戰略規劃的發展方向一致；(iv)物業位於本行總行附近，便於信息科技部與總行業務
部門就項目需求和系統測試等工作溝通；及(v)獨立第三方物業評估公司就物業所編製的估值報
告，本行與宏遠國際人工智能(AI)產業中心一期的開發商宏遠產業簽訂定製協議，根據本行的定
製要求建築物業以建立新的數據中心和研發中心。

董事會認為(i)定製協議所涉交易於本行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符合本行及股東整體
利益；及(ii)定製協議條款屬一般商業條款，公平合理。

釐定對價的基準

定製協議的對價根據宏遠產業提供的初步報價經雙方商業談判後，參考獨立第三方物業評
估公司就物業所編製的估值報告釐定。

B. 物業租賃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行透過不同的租賃協議自關連人士租賃若干物業設立支行、ATM

及智能視頻銀行（「現存租約」），有關租賃的每月租金參照當時的市租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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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現存租約根據適用會計準則確認為資產（即本行於租期內使用所租賃物業的權利）及相
應的負債（即支付租金的責任），現存租約根據《上市規則》的定義屬本行一次性交易。倘現存租
約於上市後訂立，由於現存租約按一般商業條款（或對本行更有利的商業條款）進行，且上述交
易的最高相關百分比率低於0.1%，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A.76(1)條，這些交易獲全面豁免遵守
申報、公告、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倘本集團於上市後與關連人士訂立任何租約，則本集團將遵守《上市規則》下適用的規定（如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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